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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老年人口離開勞動市場後，可能發生所得中斷，所以經濟來源必須倚靠社會

保險年金，但因工業化國家人民平均壽命延長的趨勢、人口結構的改變，所以「年

金制度」是各工業化國家共同的社會問題。近來紛擾不休的年金改革，是近年台

灣執政者的燙手山芋，也是目前台灣無法迴避的問題。 

年金改革對國家未來相當重要，攸關國家是否可以更富強、社會是否可以更

安定，軍、公、教保險繳費行為是依制度由政府扣繳，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

則是依照雇主申報金額，或被保險人自行向工會投保，此為勞工是否依規定投保

的變數。 

勞保不斷傳出破產危機，勞工對勞保失去信心，以及雇主為求降低人事成本

等因素之下，導致雇主及勞工不願意依照實際所得覈實納保，加上年金給付制度

不健全，只要投保一定月數的高薪，一樣可獲得高額的平均薪資，制度缺失產生

保費與給付不成比例的情形，「高薪低報」的動機就此產生，嚴重影響基金的收

入與支出。 

其實台灣於 1989 年即傳出勞保破產危機的訊息
1
，在「少子化」、「高齡化」

的趨勢下，導致各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加上經濟衰退，政府無法

挹注年金財源，軍、公、教、勞、農等各保險基金紛紛傳出破產危機，為讓年金

制度得以永續發展，勢必需改革國家年金體系，雖目前基金水位每年仍有小幅度

上升，但依照目前台灣勞動力年齡分布情形，軍、公、教、勞保險基金都可能在

15 年內破產
2
，因此蔡英文政府上任第七天即通過「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設置要點，成立年金改革委員會，所討論各項年金改革的方向不外乎「繳多、領

少、晚退」，但卻未針對制度討論如何解決高薪低報的問題，而本文研究如何解

決高薪低報問題，正是解決勞工保險基金破產的關鍵之一。 

                                                 
1中國時報，1989，〈老年給付使勞保破產的夢魘成真〉7/20，第 4 版 
2中國時報，2015，〈慘！四大基金 15 年內接連完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14000480-260102，2015/08/1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14000480-260102，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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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的問題背景 

1958 年制定《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勞保條例)至 2015 年 6 月 15 日，勞

保條例經過 13 次修法，台灣勞工保險制度經歷多年改革，不斷以滾動式修正因

應人口結構變化，歷年最具突破性的改革，則是在 2008 年 7 月 17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自隔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勞工保險老年年金新制度，解決一次給付可能

發生的許多問題，雖在 2009 年老年年金實施前已有高薪低報情況
3
，但年金制度

的缺失，導致高薪低報在勞動市場蔓延，且更為普遍。 

勞工保險的投保上限自 1996年 7月 1日的 34,810元、1997年 7月 1日的 40,100

元、1998 年 10 月 1 日 42,000 元、2006 年 7 月 1 日 43,900 元，直到 2016 年 5 月 1

日的 45,800 元，此次年金改革聲浪中，不斷傳出希望勞保年金的天花板提高
4
，

希望可以藉此提高勞工退休可獲得的年金額度，而「勞保條例」所提供的年金給

付，是雇主、勞工、政府每個月繳交保險費存入基金，當被保險人符合老年給付

條件時，即可依照保險年資及平均月投保薪資，核算其老年給付金額。《勞保條

例》自 2008 年 7 月 17 日修正，隔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勞保年金老年給付有三種

申請項目：一、老年年金給付；二、老年一次金給付；三、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有關「老年年金」的平均薪資，是以投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此為造成「高薪低報」的主要原因之一，雖「高薪低報」在年金施行前就已經存

在，但勞保年金雖自 2009 年開始施行後，高薪低報情況更為嚴重。 

老年年金施行前，退休一次金給付的平均薪資，採計申請給付前 3 年所有投

保薪資的平均，所以想獲得高額給付的平均薪資，必須在集中於申請給付的前 3

年提高投保薪資。但老年年金施行後，採計所有投保期間最高投保薪資 60 個月

平均，導致平時投保低薪，想獲得高額平均薪資的取巧行為更為彈性，所以高薪

低報情況更為嚴重，如何解決高薪低報問題則成為維持年金永續的重要關鍵。 

                                                 
3聯合報，1999，〈勞委會草案勞保高薪低報退休金將大幅縮水〉，6/7，第 8 版 
4蘋果日報，2017 年〈勞保投保薪資天花板沒打開 勞團憂成「下流老人」〉，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0123/1041321/，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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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依照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2017 年 5 月公布「加保維新」專案成果，

2016 年針對違反《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

報多者」案件，共開罰 3,165 件
5
，總計開罰 8700 多萬元罰鍰，因此透過立法院

立法委員辦公室，函請勞保局提供近五年高薪低報查核結果，表 1-1 為勞保局近

五年針對投保薪資查核的案件數與開罰總金額，但因為此統計數據包括「高薪低

報」及「低薪高報」，因此再透過立法院立法委員辦公室，函請勞保局以人工逐

案統計 2016 年第四季未依實際薪資投保稽查之資料 表 1-2。 

依照勞保局的資料，2016 年查核未覈實申報之資料，違反《勞保條例》(以

下簡稱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案件，

全年查核共 4,861 件
6
、開罰 3,165 件。而依照勞保局以人工統計資料 表 1-2，統

計期間為 2016 年第四季，第四季總查核案件為 1,365 件
7
，低薪高報的件數為 98

件，占比例約 7%，「低薪高報」占查核違反《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的比例

相當低，以此推估，2016 年查核總件數 4,861 件，「高薪低報」的案件應約為 4,520

件，總開罰件數 3,165 件，「高薪低報」的案件應約為 2,943 件，因此，勞保針對

違反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的主要查核內容，是針對「高薪低報」案件。 

若排除通報檢舉的人為因素，以表 1-2「主動查核」的低薪高報的案件數，

2016 年第四季主動查核總件數為 898 件，查核不符規定且開罰的案件數為 534

件，比例約為 59.4%，將近 6 成。此資料顯示，有過半數的雇主與勞工投保狀態

為「高薪低報」，證明目前勞動市場高薪低報情況已相當嚴重。 

 

                                                 
5自由時報，2017 年〈近 2 萬家企業疑勞保高薪低報 影響 10 萬勞工 〉，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64677，2017/05/11。 
6 2017 年 5 月 23 日 勞保局提供立法院立法委員辦公室之說明資料。 
7 表 1-2  「高薪低報」與「低報高報」所有主動與被動查核總案件數：898+310+59+77+19+2=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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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投保薪資查核罰鍰案件統計 

 

 

表 1-2：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之統計資料  

 

勞保局常提倡「保越久、領越多」，因為年資在計算年金給付算式中，是個

別的一個乘數，但勞保目前的制度「保越多、未必領越多?」，因為不論投保金額

高低，請領年金的平均薪資僅以最高投保薪資 60 個月平均採計，投保高薪逾 60

個月所繳的保費，並無法為被保險人提高任何給付年金的金額，因此「勞保不用

保太高，退休前五年提高即可」似乎成為勞工與雇主共同認同的定律，也是慣用

的作法。 

貳、研究目的 

前揭「投保薪資查核案件統計表」證明民間「高薪低報」比例已相當高，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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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勞保基金)破產危機訊息，部分原因在於「高薪低報」導致

基金水位「進水」異常，連帶影響「出水」發生問題。「高薪低報」的情況之下，

以及年金給付平均薪資只採計 60 個月最高薪資的制度，導致政府基金無法收到

應收保費，卻要給付高額年金，希望透過本研究可以更加確認「高薪低報」目前

的情形，以及推算「高薪低報」對勞保基金所造成的影響。 

研究題目提到的高薪低報問題，即是違反《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
8
條文

所規定的「以多報少」情況，產生高薪低報的可能原因，包括雇主為求節省人事

成本、勞工對勞工保險失去信心、以及平均薪資僅採計最高六十個月薪資所致。

不斷傳出基金破產危機、政府也不斷拋出「年金改革」的議題，但政府一直未正

面處理的「高薪低報」問題，政府雖加強稽查外，還有透過報稅資料相互勾稽增

加查核績效
9
，但卻未針對制度問題討論及改革，不論是提高稽查頻率或提高裁

罰金額，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作法，無法改善「高薪低報」的情況，希望透過本

研究分析確認高薪低報情況，進而提出改善「高薪低報」的政策建議。 

                                                 
8 《勞工保險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

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

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 
9經濟日報，2017，〈勞保高薪低報 勞保局今年揪出 2 萬家企業〉，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2456536，2017/05/11。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2456536，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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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重要名詞與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題目「高薪低報」問題，即是違反《勞保條例》第 72 條第 3 項之內

容，「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

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條文中「以多報少」的部分。 

一般公司合法高薪低報的模式，則是列舉許多薪資收入名目，交通補助費、

誤餐費、加班費、...等，雖在《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已作規範，但在細則的第

十條仍訂定例外條款，這些例外條款的薪資項目，皆可不列為薪資收入，項目大

致區分方式為「常態性」與「非常態性」收入，只要是「非常態性」收入，皆可

不列為勞工當月薪資收入，項目有紅利、差旅費、其子女教育補助費…等。 

高薪低報影響平均薪資計算基礎，所指平均薪資則是 2008 年修法通過平均

月投保薪資，應以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予以平均計算，

作為年金計算乘數。 

本文所指之所得替代率，為年金每月領取金額與平均薪資之比例，依照《勞

保條例》第 58-1 條規定，年金給付依照年資合計每滿一年，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0.775%計，並加計新臺幣三千元，或以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之 1.55 %計算，二項擇一。但實際獲得年金給付的金額，與投保薪資的比例也稱

所得替代率。 

第二節 老年年金立法沿革 

1993 年行政院即著手規劃老年年金制度，並於 2003 年 4 月 30 日首次將老年

年金草案送立法院審查，但因法案屆期不續審原則，最終無法三讀通過；2007

年 5 月 14 日再度將老年年金草案送立法院審查，歷經多次朝野協商及不斷修正

仍沒有通過，最後在 2008 年 2 月 15 日重送立法院審查，於 2008 年 7 月 17 日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定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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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行政院首次函送立法院審查的老年年金草案
10
，平均薪資的基礎則是

採計符合老年年金給付條件前的每月投保薪資，再以一定公式試算，當時提案說

明即有提及「為避免現行被保險人平時投保薪資以多報少，屆齡退休領取老年給

付前，始大幅調高投保薪資之弊端…」，由此可見當時制度設計已有針對「高薪

低報」的取巧投保行為做防範。 

2007 年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審查的老年年金草案
11
，平均薪資則是直接採計被

保險人投保期間的所有投保薪資平均，提案說明仍強調應防範薪資「以多報少」

的情況，直到 2008 年行政院老年年金草案
12
，才以參考其它國家年金給付平均

月投保薪資計算為由，將平均薪資採計方式改為投保期間最高十五年的平均薪

資，但說明仍強調當時老年給付制度，採退休前三年之平均薪資方式，容易造成

平時投保薪資以多報少，屆齡退休前才提高投保薪資的情況。雖行政院老年年金

的政策規劃，皆考量應防範薪資以多報少情況，但最後立法院討論審查時，因有

立法委員要求應提高勞工所得替代率的情況之下
13
，最後平均薪資改為應以六十

個月投保薪資採計，高薪低報情況因此日益嚴重。 

依照「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衛生環境及勞工委員會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議

紀錄」，當時討論老年年金平均薪資條文為《勞保條例》第十九條，平均薪資採

計最高 60 個月薪資的方案，是由時任立法委員的楊麗環提出，而時任立法委員

的賴清德則是希望平均薪資採計以「退休前三年」或「最高六十個月的平均薪

資」，二案擇一，由屆退勞工選擇。時任勞工委員會副主委郭芳煜則認為，平均

薪資採計「退休前三年」容易產生道德危機的問題，若平均薪資以「最高六十個

月的平均薪資」計算，將造成基金財務嚴重負擔。且時任行政院主計處第二局副

局長呂秋香也表示，如果平均薪資以「最高六十個月的平均薪資」計算，基金於

民國 115 年將產生虧損。 

當時平均薪資採計由最後三年投保薪資平均，改為採投保期間最高六十個月

薪資平均計算，除為解決被保險人將投保薪資以多報少情況，也同時顧及中高齡

勞工再就業所得降低，可能影響其老年給付金額等問題，因此採計最高六十個月

                                                 
10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acfcccececfcec5cccec7d2cccacf 
11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9cfcacecbc8cdc5cecfcad2cecdc7 
12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s://lis.ly.gov.tw/lgcgi/lgmeetimage?cfc8cfcecfcdc8cbc5c8cac6d2c8c7cd 
13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衛生環境及勞工委員會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final/pdf/97/28/LCIDC01_972801_00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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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投保薪資，此方式確實解決中高齡勞工再就業，可能因低薪影響給付金額

的問題，但卻沒有解決被保險人薪資以多報少的情況，因為採計最高六十個月的

模式，採計期間是所有投保期間，反而讓只投保部分高額薪資，但獲得高額平均

薪資的取巧行為，有更為彈性的投保期間。 

第三節 既有的研究發現與成果 

年金制度產生不公、不均的情況，不只勞保有此亂象，包括軍、公、教、農

有類似問題，過去發生「一日將軍」
14
過水升官退休的情況，即是因為退休採計

在職最後一個月的薪資，勞保平均薪資僅採計最高 5 年，造成勞工在 5 年以外的

投保薪資(董安琪、謝餘慶，2017)，願意配合雇主高薪低報，或在職業工會不願

為自己投保高薪。雖社會保險肩負保障低收入的原則，但因為只採計部分高薪月

份的規定，造成保費與給付二者不成比例，影響投保行為，此為造成高薪低報情

形的關鍵。 

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於 2013 年參照OECD統計資料網，匯整公布的資料當

中，發表《年金制度國際比較》
15
，提到OECD主要國家裡，針對公共年金制度給

付年金計算基準(平均薪資)，法國取最高薪資 25 年、美國 35 年、葡萄牙 40 年，

加拿大、德國、希臘、日本、西班牙等，則是採計「全部繳費期間」，但台灣卻

只採計最高 5 年，此為台灣勞保制度最大的缺失。 

2015 年討論修正《就業保險法》同時，立法院法制局針對「高薪低報」情

況提出的政策建議當中，陳耀東(2015)認為高薪低報是制度性與結構性的問題，

雖雇主、勞工、政府在高薪低報的情況之下，皆減少保費支出，但最大受益者是

需負擔 70%保費的雇主，但如果勞工遭遇傷病、職災等情形之下，勞工可獲得的

給付將大為減少，最大受害者則是勞工，因此提出「加強勞動檢查」、「勾稽所得

資料」、「勾稽健保資料」、「鼓勵檢舉高薪低報雇主」、「協調會計查核投保薪資」

等五項，作為高薪低報情形的對策建議。但上述的政策建議，只是針對現行高薪

低報情況，執行補破網的行政作為，亡羊補牢並未針對制度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14 TVBS，2009 年，〈升官即退伍 「一日將軍」退俸自肥〉，https://news.tvbs.com.tw/local/127035，
2009/04/12。 
15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2013，《年金制度國際比較》，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網站， 
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 cp.aspx?n=ECF9FF919A5949D9&s=EF1DC35EB9749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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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億(2013)研究指出，社會保險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年金保險給付會

依照年資、薪資高低而異，高所得、高年資獲得較高額的年金給付被視為合理，

且應合理化勞工保險保費與給付。但在本研究當中，若排除年資因素，獲得高年

金給付的被保險人，可能過去未必是高所得的情況，因為現行給付計算平均薪資

以最高 60 個月採計的規定，導致有許多屆齡退休前，才提高投保薪資的取巧行

為。 

林萬億(2013)認為應將現行給付計算平均薪資的方式，從採計最高 60 個月投

保薪資的規定，應與軍公教人員同步調整為平均薪資採計最高 120 個月的投保薪

資，而且 2017 年林萬億擔任年金改革委員會執行長時，更進一步提出平均薪資

採計的建議模式應改為 180 個月
16
，此建議的用意，即是想透過拉長平均薪資採

計的期間，降低被保險人的所得替代率，直接減少基金支出，同時消除屆齡退休

才提高投保薪資的弊病，直接點出目前平均薪資採計方式的瑕疵。 

陳冠彰(2015)的研究指出，政府在 2013 年新的勞保制度提高保費率之後，依

照廠商部門、家計部門與政府部門等三部分作分析，提高保費導致企業加重高薪

低報的行為，且政府若提高稽查機率與懲罰率，雖可以有效減低高薪低報的問

題，讓企業誠實為員工申報投保薪資，也可以有效提高民眾退休金總額。但該研

究也同時發現，提高稽查機率與懲罰率將不利於經濟成長，也不利於提高勞工的

所得替代率。此研究，分析企業高薪低報行為對於勞保退休年金與經濟成長之影

響，並分析勞保制度對國家經濟成長、所得替代率與勞保退休年金總額之衝擊，

認為提高保費將為企業增加成本，薪資低報情況將會更為嚴重，對台灣整體經濟

具負面影響，此結果可作為本研究最後政策建議的重要參考。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 研究範圍 

「年金改革」所討論的「繳多、領少、晚退」，都是延伸各年金的「基金水位」

問題，「繳多」是提高保費的收入，「領少」則是降低年金支領額度，「晚退」則

是延後離開勞動市場的時間，有關「晚退」部分，《勞保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

                                                 
16中國時報，2017 年，〈林萬億：軍人勞工年改 下會期送立院〉，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01003784-260407，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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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該條文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二年

提高一歲，從六十歲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而本研究則是分析「高薪低報」的繳

費行為，短繳費用影響基金收支不正常，導致直接影響基金水位不正常下降。 

將採兩種分析方法，也就是總體與個體，在總體資料分析部分，將針對勞工

保險局統計「2015 年領取老年年金者平均投保薪資分布資料」，瞭解當年度領取

給付為高平均薪資勞工的投保情況，以及投保部分高薪資保費的取巧投保行為比

例，再透過勞工保險局的「投保薪資資料」及主計總處「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

作之收入」，分析實際收入與投保薪資的比例差異，進而推算高薪低報對基金收

入之影響。 

個體分析的部分，則是透過問卷模式調查 2018 年 3 月份薪資所得資料，至少

取得 50 位以上服務於不同單位之薪資資料，包括 10 個以上投保於工會的樣本而

進行分析。另再透過 5 家公司，取得該 5 家公司合計共 100 份以上的員工薪資明

細，分別從「被保險人」及「投保單位」取得合計超過 150 個樣本資料，進而分

析勞工投保勞保的實際樣態。本研究計畫前測已先針對 2017 年 11 月份薪資資

料，從 2 家公司取得 40 筆員工薪資資料、以及由 9 位服務於不同單位的勞工薪

資資料，其中有 3 位投保於工會，合計共取得 49 筆樣本進行分析。 

貳、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總體分析所獲得資料，雖有多項為勞保局設定特殊條件所呈現之資

料，但因為勞保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與主計

總處「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取得資料模式不同，有相當程度的誤差。 

在個體分析已先針對 2017 年 11 月份薪資問卷資料，個別問卷資料取得過程

中，除非取得填寫問卷者的薪資明細，否則難以確定填寫資料之真實性，因為薪

資屬一般人較為在意的個人資料，填寫問卷意願低及問卷資料真實性問題，此部

分乃本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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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薪低報研究分析 

第一節 總體分析 

壹、領取高額年金給付之資料分析 

為瞭解申請年金給付者的投保情形，經由立法院立法委員辦公室函請勞保局

匯整「領取老年年金者平均投資薪資分布」(表 3-1)，該表為統計 2015 年所有申

請退休人員投保薪資紀錄，當年度申請老年年金共有 121,940 人，以取投保薪資

最高 60 個月平均、72 個月平均、84 個月平均…等方式，試算平均薪資各薪距的

人數，將所有申請年金人數作區分。 

採計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的資料當中，薪資落於級距「40,000~43,900 元」

的人數高達 65,981 人，占當年度全部退休人數 54.1%，但如果把平均薪資採計期

間提高 12 個月，落於「40,000~43,900 元」的投保人數，即是以最高投保薪資 72

個月計算之資料，人數為 55,928 人，兩者差距 11,053 人。 

以最高投保薪資 60 個月計算，則是依照目前的規定而採計，以最高投保薪

資 72 個月計算，則是將現行規定增加 12 個月，本來可獲得「40,000~43,900 元」

高平均薪資給付的被保險人，因為平均薪資採計提高 12 個月，則無法領取

「40,000~43,900 元」薪資的給付，代表被保險人只有 60 個月投保薪資平均落於

「40,000~43,900 元」之間，前段二數據的差距 11,053 人，即是僅投保 60 個月高

薪的申請人。投保高薪資「40,000~43,900 元」只有 5 年的人共 11,053 人，占當年

全部申請年金人數 8.2%，占平均薪資介於「40,000~43,900 元」的人數 16.7%。 

投保高薪資「40,000~43,900 元」只有 5 年的 11,053 人，這些申請人的投保年

資當中，若依現行制度只採計 60 個月最高薪資，可以獲得「40,000~43,900 元」

薪距的高平均薪資，但只要提高採計月數，這些申請人的平均薪資馬上下降，即

可代表這些人只有投保約 60 個月的高薪。 

表 3-2 則是表 3-1 平均投保薪資「40,000~43,900 元」資料的延伸，為瞭解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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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平均薪資「40,000~43,900 元」申請人的投保樣態，將表 3-1 裡「40,000~43,900

元」該列資料，將 60 個月人數減掉 72 個月人數，即是表 3-2 投保 5 年高薪的人

數 11,053 人，占全年申年金人數 121,940 人的 8.24%，以此類推表 3-2 其它欄位

資料，投保 60 個月高薪、72 個月高薪、84 個月高薪…等各別人數。 

勞保年金制度於 2008 年三讀通過、2009 年開始實施，1998 年至 2006 年間，

最高投保薪資則為 42,000 元，2006 年最高投保薪資改為 43,900 元，如果依照前

段推論，投保薪資「40,000~43,900 元」年資，只有 5 年的人約有 11,053 人(60 個

月平均人數-72 個月平均人數=65,981 人-55,928 人=11,053 人)、6 年的約有 9,183

人、7 年的約有 7,666 人，8 年的約有 7,295 人(表 3-2)，有多數投保「40,000~43,900

元」在最後 8 年才開始投保較高的薪資，比例占所有申請人的 28.04%，超過所

有領取平均薪資「40,000~43,900 元」占所有申請人比例 54.11%的半數，表示平

均薪資以「40,000~43,900 元」採計的申請者，有過半數只投保 8 年高薪。 

因為領取老年年金的保險年資須 15 年，因此表 3-1 資料當中，180 個月以上

的資料，恐有投保年資小於平均月數的問題，將造成資料誤差，因此 180 個月以

上資料則不採計。(例：被保險人所有投保年資 180 個月，除以 192 個月所得的

薪資金額，會是不正確的平均薪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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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領取老年年金者平均投保薪資分布(2015 年新申請案件 121,940 人分析) 

(單位：人) 
平均投保 

薪資級距 

60 個月 72 個月 84 個月 96 個月 108 個月 120 個月 132 個月 144 個月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14999 元以下 479 562 661 755 850 964 1,108 1,262 

15,000-19,999 元 3,638 3,876 4,112 4,421 4,797 5,307 5,714 6,215 

20,000-24,999 元 7,695 8,497 9,400 10,495 11,790 12,997 14,421 15,756 

250,00-29,999 元 9,653 11,041 12,436 14,085 15,899 18,206 21,275 24,752 

30,000-34,999 元 14,335 16,063 18,963 22,201 26,834 30,623 33,046 34,191 

3,5000-39,999 元 20,159 25,973 29,623 30,904 29,986 25,520 20,262 15,419 

40,000-43,900 元 65,981 55,928 46,745 39,079 31,784 28,323 26,114 24,345 

合計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本表係按各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72 個月、84 個月、96 個月、108 個月、120 個月、
132 個月、144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統計各級距人數分布情形。 
 

平均投保薪資

級距 

156 個月 168 個月 180 個月 192 個月 204 個月 216 個月 228 個月 240 個月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14,999 元以下  1,454  1,625  1,867    2,141  2,365  2,582  2,786  2,997  

15,000-19,999 元 6,778  7,452  8,108  8,788  9,536  10,345  11,190  12,069  

20,000-24,999 元 17,123  18,577  20,101  21,816   23,613  25,707  28,096  30,709  

25,000-29,999 元 29,049  33,024  36,619  39,359  41,382  43,039  43,080  41,753  

30,000-34,999 元 32,776  29,392  25,378   21,536  18,152  14,591  12,241  10,906  

35,000-39,999 元 11,686  9,926   9,043  8,560   8,157    7,950  7,931   8,066  

40,000-43,900 元 23,074   21,944  20,824  19,740  18,735  17,726  16,616   15,440  

合計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121,940 

※本表係按各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156 個月、168 個月、180 個月、192 個月、204 個月、216
個月、228 個月、240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統計各級距人數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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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依照表 3-1 整理「平均投保薪資 40,000-43,900 元」之數據 

(單位：人) 

投保最高年數 5 年 6 年 7 年 8 年 9 年 10 年 

人數 11,053 9,183 7,666 7,295 3,461 2,209 

與全部人數比例 8.24% 7.53% 6.29% 5.98% 2.84% 1.81% 

累積比例 8.24% 15.77% 22.06% 28.04% 30.88% 32.69% 

 

投保最高年數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人數 1,769 1,271 1,130 1,120 1,084 

與全部人數比例 1.45% 1.04% 0.93% 0.92% 0.89% 

累積比例 34.14% 35.19% 36.11% 37.03% 37.92% 

 

投保最高年數 16 年 17 年 18 年 19 年 20 年 

人數 1,005 1,009 1,110 1,176 2,006 

與全部人數比例 0.82% 0.83% 0.91% 0.96% 1.65% 

累積比例 38.75% 39.57% 40.48% 41.45% 43.09% 

 

投保最高年數 21 年 22 年 23 年 24 年 25 年 26 年 

人數 1,575 1,854 4,410 5,417 178 0 

與全部人數比例 1.29% 1.52% 3.62% 4.44% 0.15% 0.00% 

累積比例 44.38% 45.90% 49.52% 53.96% 54.11% 54.11% 

以上四個表格，為統計領取老年年金者「平均投保薪資 40,000-43,900 元」分布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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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薪低報影響基金收入 

因為投保勞保規定為「當月申報、次月生效」，當月的薪資調整通報勞保局後，

會在次月才呈現。因此本次總體分析，選擇主計總處 2016 年人力調查報告「5 月

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與勞保局統計月報「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

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等二筆資料，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之資料

的統計調查人數 8,905,942 人，勞保統計調查人數為 10,040,132 人，二份調查人數

不一，因此，將二份資料以薪資級距(如表 3-3)區分，以人數百分比製圖，而受僱

就業者收入金額範圍較大，則取薪資級距的平均數製圖(如 25,000~29,000 元，以

27,500 元作為繪圖點)，收入 45,000 元以上，則全部以 45,000 元計。 

依上述內容製圖如圖 3-1，即可顯示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分布較平

均，趨向常態分布，但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薪資分布則集中於高薪、低薪的兩端，

以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人資料的分布，大部分人數在「25,000～29,000 元」

薪距間、圖 3-1 的S3，占所有人數 20.89%，對照被保險人投保薪資分布資料，距

薪接近「25,000～29,000 元」的投保薪資有 25,200 元、26,400 元、27,600 元、28,800

元
17
，四個投保薪資人數比例的合為 9.76%，分布情形不論在圖表上或數據上，都

有明顯差異。 

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薪資資料投保 45,800 元高薪的人數比例 19.51%，投保薪

資於 20,008 元以下的人數比例有 25.99%
18
，合計 45.5%，有將近半數被保險人於高

薪、低薪的兩端，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資料與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薪資

資料的分布差異，即是高薪低報的落差。 

                                                 
17 表 3-3 投保薪資 25,200 元、26,400 元、27,600 元、28,800 元人數比例分別為 2.60%、2.06%、2.81%、

2.29%，合計為 9.76%。 
18 表 3-3 投保薪資 20,008 元人數比例 22.26%、19,047 人數比例 3.73%，合計 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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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

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以薪距概況區分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投保薪資分布 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薪距 人數(單位：人) 比例 薪距 人數(單位：人) 比例 

P1 19,047 元以下 374,138 3.73% 
S1 

未 滿 15,000 元 250,026 2.81% 

P2 20,008 元 2,235,172 22.26% 15,000～19,999 元 211,262 2.37% 

P3 20,100 元 261,903 2.61% S2 20,000～24,999 元 948,336 10.65% 

P4 21,000 元 505,613 5.04% S3 25,000～29,000 元 1,860,670 20.89% 

P5 21,900 元 225,909 2.25% S4 30,000～34,999 元 1,659,631 18.64% 

P6 22,800 元 268,938 2.68% S5 35,000～39,999 元 1,153,720 12.95% 

P7 24,000 元 408,810 4.07% S6 40,000～44,999 元 801,765 9.00% 

P8 25,200 元 260,803 2.60% 

S7 

45,000～49,999 元 464,506 5.22% 

P9 26,400 元 206,990 2.06% 50,000～59,999 元 711,907 7.99% 

P10 27,600 元 282,580 2.81% 60,000～69,999 元 403,306 4.53% 

P11 28,800 元 230,018 2.29% 70,000 元以上 440,813 4.95% 

P12 30,300 元 417,794 4.16%     

P13 31,800 元 233,868 2.33%     

P14 33,300 元 255,259 2.54%     

P15 34,800 元 324,042 3.23%     

P16 36,300 元 246,810 2.46%     

P17 38,200 元 320,672 3.19%     

P18 40,100 元 234,406 2.33%     

P19 42,000 元 202,141 2.01%     

P20 43,900 元 585,744 5.83%     

P21 45,800 元 1,958,522 19.51%     

 總計 10,040,132 100%  總計 8,905,9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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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

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分布情形 
 

第二節 個體分析 
壹、目地與方法 

為瞭解勞工保險高薪低報情形，以不具名模式進行投保薪資與實際收入調

查，除由公司取得薪資資料外，另分別針對投保於受僱單位及工會之被保險人，

以紙本及網路填寫問卷方式取得資料。 

此研究調查月份為 2017 年 11 月薪資，由加油站、會計師事務所二家公司提供

該單位 40 筆員工薪資資料，9 位服務於不同公司(或單位)的被保險人，個別填寫問

卷者，合計共 49 筆資料如表 3-4。 

9 位個別填寫問卷者，分別為汽車材料業務員、成衣自營商、國內媒體記者、

國外媒體記者、NGO 社團、保險業務員、保險內勤、連鎖早餐店組長、科技公司

工程師，有 3 位投保於工會，有 3 位服務於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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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僱單位」申報人為雇主，而「工會」則由被保險人自主決定投保金額，

因此將資料分「受僱單位」、「工會」二類研究，依照被保險人年齡、實際所得、

投保薪資、領薪模式、以及服務單位人數，進行高薪低報情況分析。 

貳、調查結果 

表 3-4：個體研究調查資料 

投保單位 取得資料方式 資料數 服務單位 備註 

受僱單位 
由公司取得資料 40 筆 2 個 由 2 家公司提供之資料(23 筆、17 筆) 

個人填寫問卷 6 筆 6 個 6 位填表者各屬不同公司(或團體) 

工會 個人填寫問卷 3 筆 3 個 3 位填表者各屬不同公司(或團體) 

合計： 49 筆 11 個   

 

表 3-5：個體研究調查資料-服務單位人數 

單位人數 5 人以下 21~25 人 26~30 人 200~300人 1001 人以上 合計 

人數 3 人 40 人 1 人 1 人 4 人 49 人 

單位數 3 間 2 間 1 間 1 間 4 間 11 間 

 

表 3-6：個體研究調查資料-年齡分布 

年齡 15~20 歲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 56~58 歲 

人數 6 人 5 人 13 人 7 人 8 人 6 人 2 人 1 人 1 人 

 

表 3-7 由二家公司分別提供該公司員工薪資資料中，該公司若有高薪低報的情

況，則全部皆沒有依規定納保，若此假設成立，所有公司是否依規定為勞工投保

的狀況，是一致性行為。 

因此，依照表 3-7、3-8 之資料，全部投保薪資資料共有 43.47%有高薪低報的

情況，若前段「一致性行為」成立，則有 50%的公司(或單位)未覈實為員工申報薪

資。 

依照表 3-9、3-10、3-11、3-12、3-13 資料，26 至 30 歲被保險人超過半數 61.54%

有高薪低報的情況，而且實際所得在 3 萬至 4 萬元間，高薪低報的人數最多，公

司或單位規模在 30 人以下的單位，最容易有高薪低報的情況，高薪低報的投保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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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以最低薪資 21,009 元居多，若以現金模式領薪皆為高薪低報，匯款模式領薪的

高薪低報情況較少。 

依照資料針對「年齡」、「實際所得」、「企業人數」、「投保薪資」、「領薪模式」，

研究所獲得前段的結果，但樣本資料不足，因此前段目前暫無法列為確定之結論。 

表 3-7：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整體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1 

投保單位 取得資料方式 服務單位 資料數 高新低報人數 高薪低報比例 

受僱單位 
由公司取得資料 

A 公司 23 人 0 人 0% 

B 公司 17 人 17 人 100% 

個人填寫問卷 分別屬 6 間公司 6 人 3 人 50% 

 合計： 46 人 20 人  

 

表 3-8：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整體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2 

  人數 單位數 

總數 46 人 8 間 

高薪低報情況 20 人 4 間 

比例 43.47% 50% 

   

圖 3-2：投保資料情形-依人數        圖 3-3：投保資料情形-依公司(或單位) 

 

表 3-9：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依照年齡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年齡 
15~20

歲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 

56~58

歲 
合計 

人數 6 人 5 人 13 人 5 人 7 人 6 人 2 人 1 人 1 人 46 人 

高薪低報人數 0 人 1 人 8 人 3 人 3 人 2 人 1 人 1 人 1 人 20 人 

比例 0% 20% 61.54% 60% 42.86% 33.33% 50% 100% 100% 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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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依照實際收入高薪低報情況 

實際收入 
$21,009 元 

以下 

$21,009~ 

$29,999 元 

$30,000~ 

$39,999 元 

$40,000~ 

$49,999 元 

$50,000~ 

$59,999 元 

$60,000~ 

$69,999 元 

$70,000~ 

$79,999 元 
合計 

人數 7 人 20 人 11 人 3 人 2 人 2 人 1 人 46 人 

高薪低報人數 0 人 10 人 7 人 2 人 1 人 0 人 0 人 20 人 

比例 0% 50% 63.64% 66.67% 50% 0% 0% 43.48% 

 

表 3-11：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依照公司(或團體)人數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單位人數 5 人以下 21~25 人 26~30 人 200~300 人 1001 人以上 合計 

人數 2 人 40 人 1 人 1 人 2 人 46 人 

高薪低報人數 2 人 17 人 1 人 0 人 0 人 20 人 

比例 100% 42.5% 100% 0% 0% 43.48% 

單位數 2 間 2 間 1 間 1 間 2 間 8 間 

高薪低報單位數 2 間 1 間 1 間 0 間 0 間 4 間 

比例 100% 50% 100% 0% 0% 50% 

 

表 3-12：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依照投保薪資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投保薪資 $13,500 $21,009 $22,800 $24,000 $26,400 $27,600 $30,300 

人數 1 人 25 人 1 人 1 人 2 人 5 人 4 人 

高薪低報人數 0 人 18 人 0 人 1 人 0 人 0 人 1 人 

比例 0% 72% 0% 100% 0% 0% 25% 

投保薪資 $31,800 $34,800 $43,900 $50,600 $60,800 $72,800 合計 

人數 1 人 1 人 1 人 1 人 2 人 1 人 46 人 

高薪低報人數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0 人 20 人 

比例 0% 0% 0% 0% 0% 0% 43.48% 

 

表 3-13：投保單位於受僱單位資料-依照領薪模式分析高薪低報情況 

領薪模式 現金 匯款 合計 

人數 19 人 27 人 46 人 

高薪低報人數 19 人 1 人 20 人 

比例 100% 3.7% 43.48% 

單位數 3 間 5 間 8 間 

高薪低報單位數 3 間 1 間 4 間 

比例 100%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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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保於工會的資料表 3-14，不論「年齡」、「實際所得」、「企業人數」、「投

保薪資」、「領薪模式」等，包括「自營」都是高薪低報，但此調查也是樣本數不

足，無法有確定的結論。 

表 3-14：投保單位於工會之資料 

工作情況 服務單位人數 投保薪資 年齡 實際收入 領薪模式 是否高薪低報 

受僱者 1001 人以上 $34,800 
31~35

歲 

$60,000~ 

$69,999 元 
現金 是 

受僱者 1001 人以上 $22,800 
36~40

歲 

$80,000~ 

$89,999 元 
現金 是 

自營 5 人以下 $22,800 
31~35

歲 

$30,000~ 

$39,999 元 
自營 是 

參、結論與檢討 

依照調查的資料分析後顯示，在規模較小的單位上班，容易有高薪低報情況，

而且以現金模式領薪的單位，全部都是高薪低報，而投保於工會被保險人，則全

數都未按實際所得投保，但以上的調查皆因樣本數不足，尚無法作出明確之判斷。 

因為公司全部納保情況「一致性行為」的問題，將於正式調查資料時，附加

提問業者是否於五年內曾遭稽查並且開罰，進而判斷稽查對高薪低報情況的影

響，並於個人問卷加設「依照目前所得替代率採 5 年最高平均薪資，如果您將於 5

年後退休，您是否會為自己(或要求雇主)投保較高的薪資?」，以此問題瞭解被保險

人是否會有此取巧投保的心態。 

以上問卷過程發現，列出多項薪資明細中，填寫項目甚少，只有加班費、全勤

獎金…等，因此在正式研究的個人填答問卷上，擬將所有薪資明細項目改為由薪

金、經常性所得(加班費、全勤獎金、伙食津貼)、非經常性所得(紅利...)等三個項

目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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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續研究(待作事項) 

第一節 後續總體分析 

壹、投保薪資與受僱就業收入總體比較 

將以主計總處 2016年人力調查報告「5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附

件 1)及勞保局統計月報「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 

(附件 2)二筆資料，粗估勞保基金每月因高薪低報而短收的保險費。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與「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

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二筆資料數分別為 8,905,942 人及 10,040,132 人，因為樣

本數不同，因此將二筆資料接近的薪距，視為同一薪距，例如投保薪資 25,200 元、

26,400 元、27,600 元、28,800 元的薪距，視為與受僱就業者收入為 25,000～29,000

元的同薪距。再以比例試算，假設「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與「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樣本數相同為 10,040,132

人，進而推估「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各薪距人數。 

依照前段敘述推估所得的二筆資料，薪距相同、樣本數相同，再以各薪距每月

應繳保費的平均值，試算二筆資料「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與「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每月應收保費的差，即可

顯示二筆資料在各薪資不同比例之下，二筆資料分別可收取的保費，二保費總額

的差距，即是粗估勞保基金每月因高薪低報而短收的保費。 

貳、 投保薪資與受僱就業收入以行業分比較 

依照主計總處 2016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按行業分」(附件

3)內容，「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

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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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 19 項資料，以前揭模式，將每

個行業的受僱就業收人資料與 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行業及月投

保薪資分」(附件 4)資料做分析，瞭解各行業別在「受僱就業者收入」與「實際投

保薪資」之差距。 

參、 投保薪資與受僱就業收入以職業工會比較 

依照勞保局公布 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及行業分」(附

件 5)資料，19 個行業別當中，只有「住宿及餐飲業」行業在職業工會的平均投保

薪資，略高於「住宿及餐飲業」整體平均投保薪資，其它行業別的平均投保薪資，

皆明顯低於整體平均投保薪資。 

因為投保於職業工會的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是由被保險人自主決定，未按實際

收入投保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透過立法院立法委員辦公室，函請勞保局提供職業

工會於 2016 年 6 月投保資料，以「行業」與「投保薪資」人數呈現，將「職業工

會投保人數-按行業及投保薪資分」(附件 6)、2016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

作之收入-按行業分」及 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行業及月投保薪資

分」三項資料，一起以比例方式比較分析，瞭解投保薪資由被保險人自主決定的

職業工會，投保薪資分布是平均低於一般公司(或單位)，還是高薪低報情形較一般

公司顯著，但因為 2016 年 6 月「職業工會投保人數-按行業及投保薪資分」與 2016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按行業分」的樣本數，以及樣本取得方

式皆不同，只能以比例方式粗略推估比較情形。 

第二節 後續個體分析 

壹、由企業(或單位)取得勞工薪資明細 

針對 2018 年 3 月的薪資所得與投保情形，將透過 5 家以上的公司，直接由公

司取得合計超過 100 筆的員工薪資資料，瞭解公司為員工投保與給薪的情形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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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公司對於員工的投保薪資，依實際薪資覈實申報的情形是否呈現「一致性」。

因為在此次進行問卷調查當中發現，二家由企業提供的薪資資料當中，其中一份

資料，員工薪資皆依規定申報，在口頭詢問之下，得知該公司於近年內曾遭勞保

局稽查並且開罰，所以在企業填寫資料上，將增加二個問題：「貴公司是否在五

年內曾遭勞保局稽查投保薪資?」、「如果曾遭稽查，貴公司是否有因違反勞保條

例第 72 條第 3 項而遭開罰?」，進一步了解，若依規定為勞工申報薪資的公司，是

否與曾遭稽查而開罰有關。 

貳、由勞工填寫薪資問卷調查 

將針對服務於不同單位的勞保被保險人，進行匿名式的問卷調查，預計有效問

卷取得超過 50 位，其中包括 10 位投保於職業工會。由問卷取得資料進行統計，除

包括本次先行試作 2017 年 11 月薪資調查的分析點「年齡」、「實際所得」、「企

業人數」、「投保薪資」、「領薪模式」等，進而瞭解上述分析點與高薪低報的

的關係之外，增設問題「如果依照目前規定，退休給付的平均薪資只採最高投保

薪資 60 個月計，您將在 5 年後屆齡退休，是否會要求雇主或為自己(職業工會)投

保較高的薪資?」，藉此瞭解屆齡退休投保高薪的取巧心態是否存在。 

第三節 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由總體分析結果，即可瞭解目前勞保高薪低報對勞保基金的影響，而個體分

析則可瞭解勞動市場實際投保勞保的情況，並且得知勞工對平均薪資僅採計「最

高六十個月」的投保心態，獲得結論之後，連同考量兼顧目前的社會氛圍，提出

有效且接受度高的解決方案，作為本研究最後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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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6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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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年齡組別及月投保薪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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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16 年 5 月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按行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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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行業及月投保薪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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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行業及月投保薪資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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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016 年 6 月勞工保險平均投保薪資—按類別及行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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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2016 年 6 月職業工會投保人數-按行業及投保薪資分 



33 
 

 

 

 

附件 7：薪資調查紙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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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薪資調查網路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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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薪資調查企業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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